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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順利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特訂

定本要點。 

二、目的：增進社會大眾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內涵，進而支持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 

三、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二）公立及私立學校。 

  （三）經立案之非營利法人及團體，並具辦理文教活動相關經驗者。 

四、補助項目：增進社會大眾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相關活動或計畫。 

五、辦理方式： 

  （一）補助以區域性及全國性活動或計畫為原則；內容以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為主，但不包括以招生為目的者，其形式如下： 

     １、座談會或說明會。 

     ２、研討會或講習。 

     ３、競賽活動。 

     ４、展示。 

     ５、其他：符合本要點規定目的之主題或範圍之活動或計畫。 

  （二）補助經費編列基準：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六、補助原則： 

  （一）同一活動分散於各機關、學校、非營利法人及團體（以下簡稱申請單位）辦理者，

仍應擇由一申請單位統一提出補助申請，分別提出申請者，不予補助。 

  （二）各申請單位每年度申請補助最高以二案為限。 

  （三）申請補助案經審查計畫之內容或評定等第後，應參酌下列事項核定補助額度： 

     １、申請單位舉辦同性質活動已獲本署補助之情形。 

     ２、活動為收費之情形。 

     ３、以往辦理成果及依規定期限辦理核銷之情形。 

     ４、常態性辦理之活動，應以由申請單位編列年度預算支應為則。 

  （四）申請案性質屬整體層面且涉及配合本署政策推動重點者，得由本署審酌實際需求

核定，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五）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之補助基準：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教育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

原則規定，按其財力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其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本署最高補

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屬第二級者，本署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屬第三

級者，本署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八；屬第四級者，本署最高補助比率為百

分之八十九；屬第五級者，本署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九十。 

  （六）本要點之補助應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之補助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

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八）本要點之補助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計畫用途項目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編列，且項目名稱以與基準表一致為原則，不得跨計畫重複編

列或編列與計畫無關之一般性經常設備項目。 

七、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申請單位應檢附公文、申請表（如附件一）及本署補助項目經費申請

表（如附件二），連同計畫案一式三份，於下列期限內函報本署申請補助： 

     １、每年一月申請當年度三月至八月辦理之活動。 

     ２、每年七月申請當年度九月至次年度二月辦理之活動。 

  （二）審查作業： 

     １、審查程序：本署於收件後進行審查，並依審查結果核定補助額度。申請補助

經費未滿新臺幣一百萬元者，由本署有關單位審查；申請補助經費在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者，由本署送請相關學者專家二人審查，審查結果以二位學者

專家評分之平均分數為準。 

     ２、審查期限： 

       (１)需送外審之案件：以收件後六十個工作日函復為原則。 

       (２)不需送外審之案件：以收件後三十個工作日函復為原則。 

     ３、審查重點： 

       (１)活動或計畫之主要參與或受宣導對象。 

       (２)活動或計畫之主要目的及訴求。 

       (３)座談會、說明會、研討會或講習活動聘請講師之資格及簡歷。 

       (４)預期宣傳效益。 

     ４、審查結果：經評定為優等（九十分以上）者，補助申請額度全數；評定為一

等（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補助申請額度之百分之八十；評定為二

等（七十五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補助申請額度百分之六十；評定為三

等者（七十五分以下），不予補助。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動支程序： 

     １、申請案經核定補助後，受補助者應於文到一週內，檢附領據函報本署辦理經

費請撥事宜，並依核定之計畫案執行。 

     ２、核定後之計畫案如因故變更、延期者，應事先報本署備查；因可歸責於申請

單位取消活動者，應將補助款繳回本署。 



  （二）核銷作業：受補助者應於活動辦理結束後二個月內，將活動經費收支結算表一份

報本署備查。 

  （三） 成果報告：受補助者應於活動辦理結束後二個月內，將實施成果報告報本署備查。 

  （四） 其他：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九、補助成效考核：受補助者應檢送成果報告，作為本署以後年度補助相關計畫經費之參據。 

十、其他應行注意事項：受補助者辦理採購，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應適用該法之

規定，並受本署之監督。 


